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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规范网络侵权案件审理，市中院法官提醒市民——

转发需谨慎 当心吃官司

如今，转发QQ、
微信、短信是十分寻常
的，可能大家都有过随
手转发的经历吧。但您
是否知道，有时无意间
的转发也可能因侵害他
人人身权益而引起法律
纠纷。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出台司法解释，对利
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
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进行规范。
提醒网友，转载信息一
定要谨慎，要保持真实
性、客观性，否则就可能
吃官司。

对于没有到法院打过官司的市民而
言，对立案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许并不清
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表
示，要成功立案，第一，侵权人主观上要有
过错；第二，客观发生的侵权事实是由侵
权人实施的；第三，侵权人所实施的侵权
行为与被侵权人所遭到的损害有因果关
系；第四，侵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

起诉书中除了要显示上述内容，原告
还需要列出财产损失清单，明确自己所主
张的赔偿金额。此外，原告还要尽可能多
地向法院提供被告客观准确的个人信
息。按照规定，要打官司，还需要向法院
预交一定的诉讼费用。

2013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该司法解释
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系统的保护；2013年
9月10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则为依法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相关犯
罪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孙世良告诉记
者，上述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司法解释出台后，
我市法院先后受理了一些相关案件，特别是以
信息网络发布、删除负面信息相要挟，索取被害
人或者被害单位财物，聚敛钱财的刑事犯罪案
件开始出现，但此类案件相对较少。利用信息
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民事纠纷案件，目前在我
市法院尚不多见。

孙世良说，此类案件少的最主要原因就
是难以确定被告。他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08条明确规定，起诉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网络用户并不使用

实 名 注
册，因此
造成被侵
害者难以
对被告的
姓名、身份
等信息进行
确定。

“此次出
台的司法解释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这一问题。”孙世
良表示，司法解释明
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
件情况和原告的请求责令
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
权的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
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
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这一
规定，为被侵权人维权提供了保障。

利用信息网络侵权诉讼
在我市不多见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数起利用信
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
案件是北京某公司31岁高级白领姜岩跳楼
身亡，姜岩的朋友张某在自己的博客中披露
姜岩自杀的原因是其丈夫不忠。姜岩丈夫王
某随后遭到“人肉搜索”，住处受到骚扰。法
院认为，张某披露王某的个人信息行为侵害
了王某的隐私权。

类似的情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多
见。前不久，市民吴先生在用微信聊天时，透
露一位朋友与其妻子产生矛盾欲离婚一事，
结果这位朋友险些与他翻脸。

我们经常在一些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发帖对他人进
行攻击，一些文字、图片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并且由于内容
有一定的“可看性”，被一些网友跟帖或转载。

“有时，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不和谐的一幕，可能就会
随手用手机拍下来，加以评论后用微信或微博发布。”市
民乔女士说，这些评论往往不客观，并非事情的真相，发
布者没有想到可能会侵害当事人的人身权益。

“利用信息网络侵权的现象很多，但由于人们的维权
意识不强，怕麻烦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许多人没有选择
诉讼维权。”孙世良表示，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微
博、微信等社交网络的传播范围、影响力都在不断扩大，
这增大了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利用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大多“无意”

日前，记者在街头就是否会转发微博、微信等信息网络上
出现的新闻、消息进行采访，接受采访的10多位市民表示，如
果这个信息“有意思”，就会在自己的朋友圈进行转发。而当
问到是否会考虑到因此而侵害他人的人身权益时，大多数人
表示“没想过”“不会吧”。

记者采访发现，市民普遍认为无原则地对一些网络信息
进行转载，是一种不合适甚至违法的行为，但大家都在转，而
且也很少听说有人被追究责任，于是也就随手转发了。市民
严女士说：“现在各种信息铺天盖地，也有很多看起来并不真
实的，但很猎奇，大家就相互转发了，并没有意识到会侵权。”
也有不少人认为，即便是涉及自己的信息在网络上被转载，自
己也只能认倒霉，很少会想到去法院打官司维权。

因为转发信息而吃官司的案件并非没有。据了解，广东
省今年出现首例微信侵权纠纷案，该案于今年9月2日在中山
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中山暴风科技公
司微信公众号的擅自转载行为侵犯了原告中山商房网科技公
司的著作权，判令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许多人认为网络是法外之地，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给
网民、网站提了个醒，转载信息一定要谨慎，要保持真实性、客
观性，稍不留神，就可能吃官司。”孙世良说，该司法解释的出
台，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们的网络维权意识，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人身权益案件也将会逐渐增多。同时，全市法院也将严
格按照司法解释规定为公众维权。

“转发”成最常见的侵权方式

被侵权者如何拿起法律武器进行
维权，应该到哪一级法院提起诉讼？市
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指出，利
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
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
院管辖。

该工作人员举例说，假如一名洛阳
市民在网上发帖或转发信息，对一名郑
州市民构成侵权，那么，该郑州市民作
为原告可以在郑州法院提起诉讼，也可
以在洛阳法院提起诉讼。但通常情况
下，原告一般不会舍近求远到洛阳法院
起诉。

根据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网络
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人
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严重精神损

害，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
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请求其承担赔偿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侵权人
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或
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法确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
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同时，
根据法院级别管辖的标准，我市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
诉讼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
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
事案件。

因此，利用信息网络侵害姓名权、
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
权等人身权益引起的纠纷案件，一般由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

基层法院受理利用信息网络侵权案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特约记者 石笑飞 通讯员 赵越

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
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0月10日起开始施
行。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了保障，对净化网
络环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等，都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市法院审理此
类案件情况如何？市民的哪些行为容易引发侵权纠纷？通过诉讼途
径进行维权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记者日前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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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天气逐渐干燥，加上洛阳城持续
的雾霾天，实在是让许多市民有点招架不
住。不过,此时也正是养生的好时机，好来历
建议市民的饮食重点应倾向于滋阴润燥。

蜂蜜具有清热补中、解毒止痛、润肺养
肺的功效。大枣具有宁心安神、益智健脑、提
高免疫力的作用，亦可防治高血压、骨质疏
松和贫血，是秋季补养佳品。枸杞性平味甘，
滋补肝肾、养肝明目、消除疲劳。

“让食物回归原味，让吃饭不假思索”，
好来历产品讲究原生态和安全。好来历所有
的产品都要由市民代表等进行寻鉴，之后每
一批次产品都交由权威的食品机构进行检
测，确保市民吃着放心。

好来历原生土蜂蜜产自豫西最好中华
原生土蜂蜜源地，除了过滤没有任何加工。
百花蜜汇百花精华，清香甜润、营养滋补、润

肠通便，属蜜中极品；枣花蜜性甘偏温，维C含
量高，补脾益胃，滋阴养血，乃养颜之宝。

好来历原生蜂蜜就是哪里有好蜜源，就
带蜂箱去哪里。五味子花蜜富含五味子，清
肝火补五气，强肾安神，生津润燥，男性宜常
饮；野山枣花蜜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矿物
质，是儿童补铁、老人保健的野山珍品；紫荆
花蜜祛风解毒益气，发汗散寒明目，是考生、
失眠者最宜常饮的健脑之宝。

此外，好来历靖远枸杞、天然花粉和天
然蜂王浆都为限量供应，建议市民及时到各
区域专卖店进行购买。

好来历新疆和田大枣系列
●特级装：每箱装特级大枣 4 袋，每袋

500克，每箱398元
●一级装：每箱装一级大枣 4 袋，每袋

500克，每箱179元

●二级装：每箱装二级大枣 4 袋，每袋
500克，每箱110元

●三级装：每箱装三级大枣 4 袋，每袋
500克，每箱80元

●满堂红：每箱装混装大枣 2 袋，每袋
500克，每箱68元

●合家欢：每箱装二级大枣 3 袋，三级
大枣1袋，每箱100元

●组合装：每箱装一级大枣 1 袋，二级
大枣2袋，三级大枣1袋，每箱120元

■温馨提醒：好来历新疆和田大枣系列
为原枣，未经任何清洗、上色、烘干加工。相
较市场上其他枣品，新疆和田大枣级差只是
大小的区别，营养成分区别不大。

■小编私下建议：一级生食尤佳，二级
煲汤泡茶更好，三级煲粥最宜，特级数量稀
少，特别珍贵，为馈赠佳品。

好来历蜂蜜、大枣、枸杞：秋季养生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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